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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類別 程序書 文件編號 P-A1205-004 版次 7 

文件名稱 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管理程序 

制定單位 學生事務處 導師室 

版次 發行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核准 

1 97.02.20 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管理程序 新訂  

2 97.05.16 修訂 5.3、7  

3 97.10.30 增訂 5.4 申請志工服務證書作業程序  

4 99.04.29 1. 文件制定單位改為學生事務處導師室。 

2. 文件編號修改為導師室編號。 

3. 修訂 5 內容。 

4. 修訂附件一志工服務學習時數申請作業流

程圖。 

 

5 99.11.03 新增第 6 節「控制重點」  

6 102.11.13 修訂附件一志工服務學習時數申請作業流程

圖及表單編號。 

 

 

2. 

 

7 106.09.13 「服務學習課程」更名「勞作教育課程」，  

8    

9    

核准 審查 起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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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： 

本程序為鼓勵大同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而設立。 

 

2. 範圍： 

適用於本校全體同學。  

 

3. 定義： 

無。 

 

4. 權責： 

4.1. 學生志工服務之時數於參加服務後，由各個服務機構證明後由導師認證。 

4.2. 課外活動組：負責審核學生社團活動之志工服務時數。 

4.3. 此程序由導師室監督完成。 

 

5. 內容： 

5.1. 服務學習包含勞作教育課程及志工服務。 

5.2. 勞作教育： 

5.2.1. 係以維護學系及學生所使用公共空間環境整潔、美觀為原則。 

5.2.2. 以班為執行單位，每人每週實施二次，每次三十分鐘，一學期十八小時。

上下學期分別由雙班學系之一班學生或單班學系之半數學生修習。 

5.2.3. 由修課班級導師及班級志工填妥「出勤暨督導紀錄表」（F-A1205-011）、「學

生個人質性評量表」（F-A1205-012）等資料於學年結束後送交學務處存查。 

5.2.4. 轉學生曾於他校修習勞作教育課程且及格通過者，予以抵免。 

5.2.5. 身心障礙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，其工作性質由學系依實際之狀況作適當

之調配。狀況特殊者需填寫「學生勞作教育課程免修申請書」

（F-A1205-013），經系主任、院長同意並經學務長核准者，得予免修。 

5.3. 志工服務 

5.3.1. 可與校內外志工團體結合辦理，亦得從事校內外公共空間之清潔維護工作。 

5.3.2. 志工服務範圍可涵蓋下列活動。 

5.3.2.1. 經學務處核可之社團志工服務活動。 

5.3.2.2. 導師、系所或處室中心安排之校內外志工服務活動，經向學務處申請

核准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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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2.3. 經核定之社會服務、公益團體等志工服務。 

5.3.2.4. 修習「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」。 

5.3.3. 擔任班級幹部者，得由導師依服務情形折抵志工服務學習時數，惟每學期

至多折抵三小時，四年期間最多可折抵志工服務學習十小時。 

5.3.4. 時數認證：活動實施前，填寫「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辦理志工服務學習認

證申請名冊」（F-A1205-014），並連同活動企劃書送交導師室核定時數；服

務實施後，再由受服務單位考核服務情況，填寫「大同大學志工服務時數證

明暨考核表」 (F-A1205-015)，志工另外填寫「志工服務反思心得表」

（F-A1205-016）後，將服務時數紀錄於「志工服務時數紀錄表」

（F-A1205-017），以上4張表單由志工自存。 

5.4. 志工服務證書申請：凡服務滿18小時以上之學生，依據「志工服務證書申請作業

程序」(W-A1205-004)於每學期初公告期間，填妥「志工服務證書申請表」

(F-A1205-018)並檢具相關資料，至學務處申請志工服務證書，經審核通過，擇期

公開頒授證書。 

 

6. 控制重點： 

6.1. 勞作教育課程「出勤暨督導紀錄表」（F-A1205-011）、「學生個人質性評量表」

（F-A1205-012）是否記錄完整。 

 

7. 相關文件： 

大同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(W-A1205-002) 

大同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施行細則(W-A1205-003) 

大同大學志工服務證書申請作業程序(W-A1205-004) 

 

8. 使用表單： 

大同大學勞作教育學生出勤暨督導紀錄表（F-A1205-011） 

大同大學服務學習學生個人質性評量表（F-A1205-012） 

大同大學學生勞作教育課程免修申請書（F-A1205-013） 

大同大學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辦理志工服務學習認證申請名冊（F-A1205-014） 

大同大學志工服務時數證明暨考核表 (F-A1205-015) 

大同大學志工服務反思心得表（F-A1205-016） 

大同大學志工服務時數紀錄表（F-A1205-01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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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大學志工服務證書申請表 (F-A1205-01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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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志工服務學習時數申請作業流程圖： 

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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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工服

務時數

證明暨

考核表 

(F-A120

5-015) 

志工服

務反思

心得表

（F-A12

05-016） 

志工服

務時數

紀錄表

（F-A12

05-017） 

志工服

務證書

申請表 

(F-A120

5-018) 

服務實施前 

志工時數認證 

繳交資料： 

1. 志工服務學習認證申請名冊 

2. 服務計畫書 

考核單位：學務處導師室 

表單留存：志工服務辦理單位 

評量志工實施情形，填寫時數證明暨考

核表(F-A1205-015) 

考核單位：受服務單位 

表單留存：志工同學 

評估： 

1. 是否符合

志工服務

精神 

2. 核可時數 

否 

是 

依計畫執行志工服務 

反思活動： 

1. 書寫反思心得（F-A1205-016） 

2. 累積服務時數於時數紀錄表

（F-A1205-017），待申請志工證書時

再由導師簽核推薦。 

表單留存：志工同學 

1.  時數認證完成。 

2.  規劃下次志工服務活動 

服
務
實
施
後 

志工證書申請： 

填寫志工服務證書申請表(F-A1205-01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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